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电力安全监管
行政处罚案

行政机关：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
行政相对人：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公司
[bookmark: _GoBack]该公司在110千伏北两线、北两线苗圃支线更换地线工程中未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规定。2025年6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对该公司作出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
